	
	

	
	


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局关于发布《2011年滨海新区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项目指南》的通知 
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局关于发布《2011年滨海新区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项目指南》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丰富我区科教兴农载体，充分发挥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作用，进一步加强农业优良新品种和先进技术的引进推广工作，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了《2011年滨海新区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项目指南》。经区农业局、区财政局领导同意，现予以发布。请按指南要求，认真做好2011年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2011年滨海新区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项目指南 


　　为贯彻落实科技兴农战略，充分发挥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作用，进一步加强农业优良新品种和先进技术的引进推广工作，根据《滨海新区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项目管理试行办法》制定本项目指南。

　　一、立项原则

　　择优支持有区域资源优势，符合市场需求、优质、高效、生态、节约型的农业优良新品种和先进技术。通过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推广，提高科技入户率、覆盖率、贡献率和影响力，促进我区农业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提升农业市场竞争能力。通过项目实施，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帮助农民拓宽增收渠道。


　　二、扶持重点

　　根据我区“十二五”农业发展规划及我局工作安排，2011年重点扶持以下方面内容：

　　（一）种植业、林业

　　1、特色经济林，优良粮食、经济作物良种引进和原有品种提纯复壮技术；优势农产品产业改造提升技术及推广。

　　2、有市场前景的新、奇、特、优蔬菜品种引进推广。

　　3、耐盐碱植物、林木种苗新品种引进推广；困难土地造林、可持续经营及特色林木产业化示范推广。

　　4、现代园林工程技术集成创新及示范。

　　5、绿色与有机农产品生产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示范基地及相关配套技术引进推广。

　　6、重大病虫害综合防治工程化技术开发推广。

　　（二）养殖业

　　1、名特优养殖、观赏类水产新品种引种、扩繁。

　　2、安全水产品生产与高效健康养殖技术示范推广；水产养殖重大病害综合防治技术、重要疫病检测、诊断技术研究与推广。

　　3、工厂化水产养殖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高效生产技术及设施推广。

　　4、优质种畜引进、改良、扩繁技术应用。

　　（三）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

　　1、主要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开发推广。

　　2、专储、专运、冷链运销和包装技术开发示范。

　　3、农产品安全优质和风味化加工技术。

　　4、农产品加工标准化和监测技术。

　　（四）现代农业工程技术（含新材料、新装备）

　　1、数字农业与农业信息技术应用推广。

　　2、新型农业机械、装备、材料开发、引进、示范、推广。

　　3、工厂化设施农业设施装备、专用品种、农艺新技术引进开发推广。


　　三、申报范围和条件

　　申报范围：滨海新区范围内的各级农业技术推广与服务单位及涉农企业。

　　申报条件：

　　（一）项目申报单位应依法登记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内部管理健全，有较好的农业技术示范推广工作基础。

　　（二）申报项目在品种或技术方面先进性突出，并在一定范围内示范推广，证明其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

　　（三）项目在我区适用面广，具有良好的市场开发前景，且经推广的区域相应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认定。


　　四、扶持标准

　　按照《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现代化建设专项资金有关问题的说明》（津滨农发[2011]4号）的规定，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项目按照以下标准进行扶持：

　　（一）对从市外引进科技含量高、具有较高推广价值，经试验、示范适合农业生产应用的新品种，按引进直接成本（指按售价支付的购买费用）40％给予扶持，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二）对从市外引进，非本市首次引进的名、特、优品种，并形成产品集聚优势的，按引进直接成本的20％给予扶持，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三）对引进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适用范围广，经试验、示范适合农业生产应用的国内外新技术、新设备，按引进直接成本的30％给予扶持，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五、扶持资金支出范围

　　扶持资金可用于以下支出：

　　（一）试验费：用于新技术、新品种、新产品的实验示范材料消耗支出；

　　（二）检测费：用于样品采集、分析和数据处理等方面的支出；

　　（三）仪器购置费：用于与项目有关的必要小型仪器设备支出；

　　（四）租赁费：用于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租赁专用仪器、设备、场地、试验基地的支出；

　　（五）劳务费：用于项目实施过程中必要的雇用劳务的支出；

　　（六）差旅费：用于国内调研考察、现场试验等工作所发生的交通、住宿等费用的支出；

　　（七）信息费：用于与项目有关的资料收集整理、信息检索费、数据调查费等方面的支出；

　　（八）会议费：用于研讨技术、验收及审定小型会议支出；

　　（九）培训费：用于培训所需的师资、教材、印发技术资料、场地租赁等方面的支出；

　　（十）技术引进费：用于购买农业先进技术有关的支出；

　　（十一）审计费：用于对农业科技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的支出。

　　扶持资金不得用于以下支出：

　　（一）项目组人员工资、福利和个人奖金支出；

　　（二）购置汽车及业务招待支出；

　　（三）出国（含港澳台）经费，除与国外直接合作项目外；

　　（四）罚款、还款、捐赠、赞助、对外投资支出；

　　（五）与农业科技项目无关的其他支出。


　　六、申报程序和时间

　　（一）新区塘、汉、大各管委会城乡一体化办公室根据项目指南，组织本地区内项目单位申报标准文本（见附件一），经初选后将申报文件和项目书报送新区农业局科教产业处；

　　（二）塘、汉、大以外非农口单位可直接上报区农业局科教产业处。

　　（三）科教产业处将上报项目汇总后，区农业局、区财政局联合对上报项目进行初审，确定备选项目；

　　（四）备选项目确定后，新区农业局将聘请专家并会同区财政局对备选项目进行评审和必要的现场核查，择优确定2011年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扶持项目。

　　（五）各管委会申报材料于2011年5月30日前报区农业局科教产业处。

　　附件：1、2011年滨海新区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项目申报书（略）

　　2、2011年滨海新区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引进推广项目汇总表（略）




